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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靖 江 市 人 民 法 院

执 行 裁 定 书

(2021)苏1282执1485号之六

申请执行人：江苏天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 913212827610162X6，住所地靖江市国贸商务中心

13-D。

法定代表人：潘广进。

被执行人：江苏银声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 913212825781093790，住所地靖江市国贸商

务中心 6-C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海金。

被执行人：德禧隆江苏置业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91321282061828282R，住所地靖江市国贸中心 6-A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陆莺。

被执行人：刘燿嘉，男，1977年 8月 15日生，居民身

份证号码 32108619770815381X，汉族，住靖江市春江花城

馨亭苑 4幢 101室。

被执行人：陆莺，女，1974年 4月 3日生，居民身份

证号码 321024197404030029，汉族，住靖江市春江花城馨

亭苑 4幢 101室。

本院在执行江苏天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江苏银声房

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、德禧隆江苏置业有限公司、刘燿

嘉、陆莺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，责令被执行人

按执行通知书履行(2020)苏1282民初3483号民事判决书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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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。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

以(2020)苏1282民初3483号民事裁定书预查封了被执行人

江苏银声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靖江市丽水湾

花园26-203的不动产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被执行人江苏银声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名下

位于靖江市丽水湾花园26-203的不动产及附属设施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 判  长   马  瓒

审  判  员   郭满秋

审  判  员   赵浩平

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

法 官 助 理     常  燕

书  记  员     仇  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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